
 

 

证券代码 600320  900947      股票简称 振华重工  振华 B股      编号：临 2019-002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中远海控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

海控”）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投资金额：自有资金人民币 419,999,999.58元。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主要风险：本次对外投资可能面临因宏观市场行业经营、股票

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导致收益回报不及预期等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

远海控于 2019年 1月 18日签订了《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上

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

（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419,999,999.58

元，按照每股人民币 3.78 元的价格认购中远海控非公开发行的 A 股

股票 111,111,111 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公司于 2019年 1月 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12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中远海控非公开发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行 A 股股票的议案》。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公司审慎判

断后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暂缓程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认购中远海控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认购中远海控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未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公司于 2019年 2月 11日收到中远海控发出的《关于上海振华重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结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及

中远海控本次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公司发出的《关于上海振华

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结果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

根据上述《通知》及《说明》，中远海控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A 股股

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

关事项，故公司本次认购中远海控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暂缓披露

原因已经消除，现披露相关情况如下：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为中远海控非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 

（二）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概况 

1、企业名称：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股票简称：中远海控    股票代码：601919、01919 

3、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4、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5、法定代表人：许立荣 

6、注册资本：1,021,627.435700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7年 01月 05日 

8、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与东七道交

口远航商务中心 12号楼二层 

9、经营范围：国际船舶运输公司的投资管理；提供与国际船舶

运输配套的服务；实业项目投资管理；码头投资管理；从事海上、航

空、陆路国际货运代理业务；船舶与集装箱生产、销售、租赁、维修；

仓储、装卸；运输方案设计；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中远海控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出股比例（%） 

1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4,557,594,644 44.61 

2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580,600,000 25.26 

3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306,488,200 3.00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5,467,277 2.99 

5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250,000,000 2.45 

6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4,000,000 2.00 

7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72,000,000 0.70 

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4,466,500 0.53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3,389,145 0.42 

10 茂名凯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351,129 0.19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中远海控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9月 30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227,872,394,963.78 133,190,004,77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329,938,974.96 20,669,286,170.30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82,130,067,908.78 90,463,957,86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2,585,991.64 2,661,935,871.48 

注：上述 2018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7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认购数量 

双方同意，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

111,111,111股。 

（二）认购价格 

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3.78元。 

（三）认购款总金额 

乙方同意认购股票的金额总计人民币 419,999,999.58 元（大写：

肆亿壹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玖圆伍角捌分）。 

（四）支付方式 

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按联席主承销商发出的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支

付时间，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

户内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认购款项。 

（五）股份锁定期 

乙方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次认购的

甲方股票。 



 

 

（六）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本协议任何一方未履行

或未适当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承担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

下作出的任何声明和/或保证和/或承诺，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在守

约方向其送达要求纠正的通知之日起 30日内（以下简称“纠正期限”）

纠正其违约行为；如纠正期限届满后，违约方仍未纠正其违约行为，

则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

全部损失。 

2、本协议生效后，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迟延支付认购款，

每延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认购款 0.5%的滞纳金，且乙方应负责赔偿

其迟延支付行为给甲方造成的一切直接经济损失。 

3、若甲方违约且该违约已经导致本协议之目的不能实现，在不

妨碍乙方行使其他权利或补救措施的情况下，乙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协

议，同时甲方应承担其违约行为给乙方造成的一切直接经济损失。 

4、如甲方因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或相关主管部门的规

定或要求发生重大变化而未能向乙方发行本协议约定的乙方认购的

全部或部分股票，或导致乙方最终认购数量与本协议约定的认购数量

有差异的，不视为甲方违约。 

（七）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先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

协商不成，则本协议任何一方有权以书面方式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协议生效、有效期及终止 

1、本协议经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后生效。 

2、本协议约定的认购事项的有效期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中

国证监会核准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六个月止。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远海控母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

运集团”）是公司的重要客户，双方在业务合作领域亦具有互补性。

此次对中远海控的战略性股权投资，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深化与中远海

运集团在港机领域的合作，同时加强并拓展双方在海工、海服、物流

等领域全方面的合作。与核心客户形成命运共同体，符合公司长远经

济效益。 

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以资本为纽带的合作，将有助于公司借力中

远海运集团在全球各大码头公司中的行业影响力，对公司稳固和提升

与码头公司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认购中远海控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是在

保证日常运营资金及业务发展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

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周转需要和业务的正常开展，

本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面临因宏观市场行业经营、股票市场价格波动

等因素影响导致收益回报不及预期等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13日 


